淄博市人民政府

关于滨台高速彭家枢纽至淄博西枢纽段改扩建工程避让院上东北遗址和史家墓地施工的批复

淄政字〔2026〕1号

市文化和旅游局:

你局《关于提请市政府批复同意滨台高速彭家枢纽至淄博西枢纽段改扩建工程避让院上东北遗址和史家墓地施工的请示》（淄文旅字〔2026〕2号）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有关规定，现批复如下：

一、在避让院上东北遗址和史家墓地经考古勘探确认的实际保护范围的前提下，原则同意滨台高速彭家枢纽至淄博西枢纽段改扩建工程施工。

二、你局要按照文物保护相关要求，做好建设工程的全过程监管，指导、监督建设单位切实做好施工过程中的文物保护工作，确保文物安全。

三、鉴于地下文物的不可预见性，施工期间如新发现文物，建设单位要立即停工并报告当地文物部门处理。

淄博市人民政府

2026年1月12日

（此件公开发布）
